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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
五条第一款
“餐饮服务
提供者应当
制定并实施
原料控制要
求，不得采
购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原料
。倡导餐饮
服务提供者
公开加工过
程，公示食
品原料及其
来源等信息
。”的规

定，构成了
采购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原
料的违法行

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一款：“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第（四）项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
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的规定

拉萨市
德家湘
餐饮服
务有限
公司

法人及
非法人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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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江 身份证
4210221
******4
81X

食品
安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一款：“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第（四）项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
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的规定，建议给
予当事人如下从轻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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